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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以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

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信息来源，编

制本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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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信证券/受托管理人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受

托管理协议 
指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 

债券募集说明书 指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同安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 年 12月 31日 

注：报告中，如部分财务数据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则该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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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TonganHoldingCo.,Ltd 

二、债券基本情况 

“22同安 01”及“23同安 01”债券基本情况如下表： 

债券简称 22同安 01 23同安 01 

债券名称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债券代码 185992.SH 138879.SH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 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发行利率 3.95% 4.20% 

债券余额 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 人民币 40,000.00 万元 

债券期限 5年 3年 

起息日 2022 年 7月 13 日 2023 年 2月 15日 

债券担保情况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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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相关约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

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

实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具体情况

如下： 

1、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出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二条及受托管理协议第 3.4条的重大事项； 

2、持续关注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投资者保护条款等投资者权益保护机

制的实施情况，并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 

3、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情况

进行监督； 

4、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相关规定及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5、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监督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

定义务的执行情况，并在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向市场公告上一年度的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6、持续监测发行人是否出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八

条所述需由受托管理人向市场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情形； 

7、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按照约定履行相关职责，不存在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时

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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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振风大道与顺安路交叉口西北侧 

经营范围：对城乡基础设施、重点工程、土地整理开发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

投资；安庆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资本运作；园区开发与运营；

对实体经济投资；工程项目建设及咨询服务；投资信息咨询、代理中介服务；房

屋租赁。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发行人是安庆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企业，承担城市基础设施、

重大项目、棚户区改造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和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等重要战

略发展任务，已形成产业投资、城建投资、国资运营等三大业务板块的发展格局。 

目前，发行人主要业务板块包括纺织业务板块、代建业务板块和土地整理业

务板块，除此之外还包括管道施工与安装板块、自来水销售板块及其他主营业务

板块。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发行人 2024年各主营业务板块收入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纺织业务 31.05 27.00 13.03 37.15 34.94 30.91 11.53 39.32 

市政建设业务 36.36 30.96 15.48 43.50 32.31 27.13 16.02 36.36 

土地整理 1.64 1.01 13.04 1.96 3.82 3.32 13.04 4.30 



 

8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管道施工与安装 3.39 2.83 16.51 4.06 3.02 2.36 22.01 3.40 

自来水销售 1.58 1.32 16.60 1.89 1.41 1.29 8.42 1.59 

其他业务 9.56 7.82 18.20 11.44 13.38 11.62 13.17 15.06 

合计 83.58 70.94 15.13 100.00 88.87 76.63 13.77 100.00 

在发行人各主营业务板块中，2023 年纺织业务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比下降

11.14%；土地整理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比下降 69.5%，主要系安庆市土地规划使得

当年结算项目规模减少所致；代建业务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比增长 13.39%，主要

系安庆市市政项目建设规划使得当年结算项目规模增加所致；管道施工与安装板

块与自来水销售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比增长分别为 12.16%和 11.75%。 

三、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2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末 2023年末 同比变动（%） 

总资产  14,215,055.85 15,009,179.39  -5.29 

流动资产合计 11,566,415.79 12,286,684.43  -5.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48,640.06 2,722,494.96  -2.71 

总负债 7,504,405.43 8,283,822.55  -9.41 

流动负债合计 1,103,450.25 1,307,422.67  -15.60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00,955.17 6,976,399.88  -8.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10,650.42 6,725,356.84  -0.2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10,051.31 6,121,418.72  -0.19 

营业总收入 835,818.50 888,709.10  -5.95 

营业总成本 794,212.09 850,212.81  -6.5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721.29 95,544.05  -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72,268.35 431,899.25  171.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18,011.16 -30,568.25  -486.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774,537.86 17,884.43  -10022.25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86,003.03 1,069,754.95  -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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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24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末 2023年度/末 
同比变动

（%） 

流动比率 10.48  9.40 11.49  

速动比率 1.14 1.35  -15.56  

资产负债率（%） 52.79  55.19  -4.3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5、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2024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 2023 年增加 171.42%，主要

原因系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

加。 

2024 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 2023 年增加 486.06%，主要

原因系债权投资的现金回收大幅增加。 

2024 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 2023 年减少 10022.25%，主

要原因系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增加。 

2024年，发行人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 2023年减少 45.22%，主要原

因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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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2同安 01”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5亿元。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次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将 10 亿元用于股权投资和基金

出资，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3 同安 01”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 亿元。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本次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股权投资。 

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情况 

“22同安 01”：根据《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22同安 01”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拟

用于股权投资和基金出资,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有息债务。 

“23同安 01”：根据《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23同安 01”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拟

用于股权投资和偿还有息债务。 

三、临时补流情况 

“22同安 01”报告期内没有发生临时补流情况。 

“23同安 01”不适用。 

四、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披露日，“22同安 01”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发行人已将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5.475 亿元用于股权投资和基金出资，4.525 亿用于

偿还有息负债，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按照

规定程序调整后的用途一致。 

截至报告披露日，“23同安 01”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发行人已将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2.7 亿元用于股权投资和基金出资，1.3 亿元用于偿

还有息负债。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按照规定程序调整后的用途一致。 

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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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安 01”：发行人已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城中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23 同安 01”：发行人已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龙门支行设立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不存在异常。 

六、募集资金使用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于 2023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中

披露了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七、募投项目建设及运营核查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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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定期披露 

发行人已按时披露 2023年中期报告、2024年年报等相关公告，受托管理人

已对相关公告进行审阅。 

二、临时披露 

截至报告披露日，发行人披露了以下临时公告，受托管理人已出具相应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序号 披露主体 披露时间 披露内容 

1 发行人 2024/5/13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23同安 01”债

券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2 受托管理人 2024/5/1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调整“23同安 01”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之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3 发行人 2024/12/24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及监事的公

告 

4 发行人 2024/12/25 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5 受托管理人 2024/12/3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取消监事会及监事，注册地址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三、付息兑付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披露付息兑付相关公告。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85992.SH#01499AAD5312CBFBF51BAB77FA898E09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85992.SH#01499AAD5312CBFBF51BAB77FA898E09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85992.SH#D12FA253607B1696C53BB39783B0BF55
https://114.80.154.45/EquitySalesF9Web/F9/NewsAndFilings/CompanyBulletin.html?lan=cn&Remarks=smartreader&Type=bond&WindCode=185992.SH#D12FA253607B1696C53BB39783B0BF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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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时足额偿付了到期债务本金和利息，具有较强的偿债意

愿。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2024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比降低

5.95%。 

2024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 1,172,268.35万元，经营

活动净现金流入金额较大。2024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0.48

和 1.14，短期偿债能力较好，资产负债率为 52.79%，处于合理区间。 

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

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2024 年末，公司合并口径的流动资产

余额为 11,566,415.79 万元，其中除所有权受限资产外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1,140.66亿元。主要为货币资金、存货、其他应收款、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具

有较好的变现能力。在公司现金流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变现上述非受限的

流动资产为债务的偿付提供有效保障。 

综上所述，发行人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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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无信用增进安排。 

二、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变更、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均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

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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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2同安 01”已完成 2024年付息工作，尚未到 2025

年付息日；“23同安 01”已完成 2024年和 2025年付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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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22同安 01”债券不存在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3同安 01”债券于 2024年 4 月 26日召开适用简化

程序的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就《关于变更“23同安 01”债券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相关议案已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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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无。 

 

二、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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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同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公司债券定期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6 月 27日 

 


